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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洲大陆法系国家法律特征初探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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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 要: 独立后大陆法非洲国家的法律除了具有大陆法系的一般特色外,还具有自己的特征:继续沿用原

宗主国国家法律;新制定的法律对大陆法既有继承又有发展;习惯法和伊斯兰法仍然适用;法的一般原理

也是非洲国家法的渊源之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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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rimarily Probing into African Continental

Law System Countries Legal Features
Abstract:After independence, African conut ries. law s in continental law has both the normal features w hich con2

t inental law system has and its specific features. For example, it cont inues to use th e met ropolitan states laws; new2

ly- set law both succeeds and develops the cont inental law ; customary law and Islamic law are st ill suitable; the

general principle of law also is one of the origins of Af rican count ries. laws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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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非洲大陆在欧洲殖民者到来以前通行的是非洲
各种族的习惯法和伊斯兰教法。15 世纪以后, 欧洲

殖民者逐渐将欧洲的法律移植到非洲。英国在非洲

移植的是普通法,法国、比利时、葡萄牙和西班牙等

欧洲大陆国家移植的是大陆法。第二次世界大战

后,原法属、葡属、比属和西属非洲国家获得独立后,

在法律上仍保留了大陆法特点, 许多国家甚至仍沿

用原宗主国法律, 因而被称做大陆法非洲国家。从

原法属殖民地独立的非洲国家包括:塞内加尔、科特

迪瓦(象牙海岸)、毛利塔尼亚、马里、布基纳法索(上

沃尔特)、尼日尔、几内亚、贝宁 (达荷美)、加蓬、中

非共和国、刚果(布)、乍得、喀麦隆、多哥、吉布提、科

摩罗、阿尔及利亚、摩洛哥、突尼斯等。从原葡属非

洲殖民地独立的国家有:莫桑比克、安哥拉、圣多美

和普林西比、几内亚比绍和佛得角等。从原比属非

洲殖民地独立的国家包括:刚果(金) (曾一度称扎伊

尔)、卢旺达和布隆迪等。这些国家都继承大陆法遗

产,并组成他们各自的一般法。一般法主要包括直

接移植而来的原宗主国国家立法和非洲国家独立后

制定的新法律两部分。此外,这些国家还把法理、习

惯法等作为其补充法, 以弥补制定法之不足。概括

说来,独立后大陆法非洲国家的法律除了具有大陆

法系的一般特色外, 还具有自己的特点。

一、继续沿用原宗主国国家法律

独立后 , 所有非洲国家都继承了由宗主国遗留

下的欧洲法, 除非这些法明显损害新非洲国家的政

治独立, 才会被独立后非洲政府废除。原英国殖民

地国家承继了普通法, 原欧洲大陆殖民地国家承继

了大陆法。原宗主国的/ 皇家敕令、法律、法院和殖
民立法的先例形成了殖民政权在这一地区的法律遗

产。0 [ 1] ( P77)像5法国民法典6在独立后的法语非洲国
家仍普遍适用。其他法国的法律也在大多数法语非

洲国家适用。

贝宁、多哥、马里、毛里塔尼亚、尼日尔所采用的

商事法规仍是5法国商法典6及附属于该法典的关于
商业公司的法规和关于流通票据的法规。关于著作

权、工业专利权、工业品外观设计、实用新型及商标

等事项, 贝宁也沿用殖民统治时期所引进的有关法

国法。贝宁在制定本国的民事和商事诉讼法典之前

仍施行5法国民事诉讼法典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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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洲一些国家即使制定了本国法律, 同时也没

有完全废止原有的法国法,相反, 还规定在一定情况

下依然适用法国法。如加蓬独立后制定了自己的

5加蓬民法典6 ,同时在该法典中载明,5加蓬民法典6
/ 未作出规定的 , 可以援用5法国民法典6的准
则0 [ 2] ( P166)

。

二、制定了一些新法律

非洲国家独立后普遍制定了宪法和国籍法, 同

时,各国根据本国国情制定新的法律, 以取代或修改

原宗主国法律。这些法律在结构、形式、甚至内容上

都是模仿大陆法, 有的就是原宗主国法典的翻版。

这些新非洲国家的法律,毫无疑问属于大陆法系。

1965 年 6 月, 贝宁 (达荷美)颁布了一部5国籍
法典6。该法典以法国法为基础, 只存在很少差别。

在国籍的取得方面兼采血统主义和出生地主义。但

该法典在婚生子女与非婚生子女之间则不加区别。

一个人如果在贝宁有惯常居所并享有贝宁人的地

位,就可 / 依出生地主义0取得贝宁国籍。任何一个
出生于贝宁的人如果不能根据血统取得其他国家国

籍,还可依法取得贝宁国籍。婚姻可影响妻子的国

籍,这一情况正像法国法所规定的一样。贝宁国籍

法还规定可通过收养、恢复和入籍而取得。入籍须

符合某些条件,即经过三年的预备期以及符合一定

的健康条件与同化条件 ;凡入籍的人在某些方面暂

时无行为能力。当一个人自愿或依职权而取得外国

国籍、或其行为如同一个外国侨民的作为、或受雇于

外国的政府机构时, 就丧失贝宁国籍。取得贝宁国

籍后 10 年以内如果犯有法律所列举的某些罪行(如

受到惩罚) , 将被宣布取消国籍。

多哥没有国籍法典,但在 1961 年 7 月通过一项

关于多哥国籍的法规。该法规借鉴殖民时期法国法

对非洲人实行的/ 同化0制度, 它规定了对出生于多

哥国外的人的同化手续 ,并力图使多哥国籍的范围

超过法国国籍的范围。该法规兼采血统主义与出生

地主义,不论是婚生子女或非婚生子女, 一律强调以

其父亲的国籍为准。此外,凡出生于多哥境内的人,

只要没有其他依血统取得的国籍, 均可取得多哥国

籍。通过婚姻也可取得多哥国籍, 其情况与法国法

所规定的相同。入籍的条件是年满 21 岁并连续居

住在多哥 5 年以上。经入籍的人只在一个问题上无

行为能力,即 5 年之内无被选举权。除了自动放弃

多哥国籍者外,凡自动取得或归属另一国家国籍的

人、担任外国政府公职或依法被剥夺多哥国籍的人,

均丧失多哥国籍。但长期侨居国外并不导致丧失多

哥国籍。

多哥还制定了其他几部法典 : 1961 年的5国籍
法典6、5投资法典6 ( 1965 年 )、5关税法典6 ( 1961

年)。几内亚也制定了5劳工法典6、5社会保险法
典6、5公司法6、5税收法典6、5刑法典6、5刑事诉讼法
典6。5人和赠与法典6。1990 年,加蓬颁布5环境保

护法6禁止猎杀大象,禁止象牙买卖。1992年 9 月 2

日,科特迪瓦政府颁布5银行保密法6 , 加强银行保

密, 刺激地方储蓄,吸引外国资本。金融部宣布将清

算国有公司债务, 收回银行债权。1992 年 9 月 4

日, 乍得总统颁布5私有化令6将 25 个公司、银行和

公共设施私有化, 建立/ 混合经济0。1992 年 9 月 3

日, 利比亚政府颁布私有化方面的法律,允许私人投

资农业、制造业、教育、卫生、贸易、旅游、运输、不动

产、保险业。可以建立上市公司、股份公司、合伙、独

资形式。法律规定了个人股份的最高限额。10 月

29日,利比亚政府废除外事处, 该机构负责管理与

外国/ 自由运动0的接触。1993 年第 431) 93 法令,

利比亚允许合伙组织和有限公司从事商品批发业

务。1995 年 12 月 1 日, 突尼斯颁布5儿童保护法
典6 ,该法共 123 条, 禁止儿童卷入武装冲突、组织犯

罪、从事某些劳工等[ 3]。1998 年 12 月 24 日, 喀麦

隆颁布5海商法6 , 将国家垄断经营的港口私营化。

该法在管理喀麦隆海港方面作了三方面的变动: 首

先, 喀麦隆港口当局只是港口的协调机构,而不是经

营者。第二, 港口实行自我管理,每个港口建立咨询

委员会, 就港口建设、投资和经营管理提供建议。除

咨询委员会外, 每个港口实行独立管理。每个港口

可以自行招揽业务。而且, 允许将下列业务交由私

人承担:仓储保管 ,货物装卸; 货物运输, 领航, 装卸

管理等。鼓励在港口周围建立工厂。第三, 5海商
法6撤销国家港口局, 给予 6 个月的过渡期, 在过渡

期内废止国家垄断经营。同年 1月 1 日, 5商法协调
条约6 在贝宁、喀麦隆、科特迪瓦等 15 个法语非洲

国家生效。5商法协调条约6是在商法协调组织的促
进下由一些法语非洲国家于 1993 年签定。该条约

包括普通商法、公司法和证券法。成立了四个机构:

司法和金融部长会议; 设在雅温德的常设办事处; 设

在波多诺伏的法官进修学校;设在阿比让的仲裁与

司法法庭[ 3] ( P65)。

三、新法律对大陆法既有继承又有发展

非洲国家制定的新法律大多是模仿或参照原宗

主国法律制定的, 如卢旺达5商法典6便是以5比利时
商法典6为蓝本的。同时,非洲国家依据本国国情对

原宗主国法律予以修改和发展。有的非洲国家制定

的新法律则变化很大。如马里 1961 年颁布的5民
事、商事和社会诉讼法典6不仅在法典的名称上与法
国法迥然不同, 而且在内容上也有很多不同之处。

该法不再强制规定聘请律师或经批准的代理人, 诉

讼当事人可以亲自出庭, 也可以选定其他任何代表

以其名义出庭或可另行提交备忘录。诉讼可以用口

述或书面方式进行。在民事和商事案件中, 当事人

可向其住所所在地法院提出请求。在所有其他案件

中, 可向区长或行政区长官提起。该法还特别强调

法官应全力促进当事人进行和解, 和解内容以书面

形式记载, 一方当事人不自动履行和解书的,另一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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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事人可请求强制执行。

阿尔及利亚在 1963 年颁布了5阿尔及利亚国籍
法6。该法规定,阿国籍的取得主要根据血统主义,

同时兼采出生地主义。如果父亲是阿尔及利亚人,

或母亲是阿尔及利亚人而父亲不明或无国籍, 则子

女可因出生而取得阿尔及利亚国籍。如果父母都不

明,而孩子出生在阿尔及利亚境内, 该孩子依出生地

主义可取得阿尔及利亚国籍。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

子女,如果母亲是阿尔及利亚人而父亲是外国人, 或

者父母都是出生于阿尔及利亚的外国人, 只要他们

在达到法定年龄前的 2 年内提出申请,即可取得阿

尔及利亚国籍。阿尔及利亚是二战后通过长期的对

法国武装斗争,才取得独立的。因而, 阿尔及利亚国

籍法的另一个突出特色是强调新国家主权, 反对欧

洲殖民者。如5阿尔及利亚国籍法6第 8 条规定, 在

阿尔及利亚境内定居的外国人,凡参加过解放战争,

只要在5国籍法6实施后的 6 个月内, 向阿尔及利亚

司法部长提出愿意取得阿尔及利亚国籍的简单声

明,可取得阿尔及利亚国籍。这便把独立前定居在

阿尔及利亚的欧洲殖民者排除在阿尔及利亚公民之

外。同时, 5阿尔及利亚国籍法6还进一步规定, 法国

人如果愿取得阿尔及利亚国籍,必须在/ 阿尔及利亚
独立日0后 3 年内在选民册上登记, 才有可能取得阿

尔及利亚国籍。

这种以/ 独立日0作为确定国籍的办法, 在普通

法系非洲国家也存在, 它是独立后非洲国家反对欧

洲殖民者的重要武器。如尼日利亚国籍法规定, 依

出生取得尼日利亚国籍者有三类, 即: 1. 凡 1960 年

10 月 1 日以前在尼日利亚出生, 其父母中的任何一

人,或其祖父母、外祖父母中的任何一人属于或曾属

于尼日利亚本土群体一员的人; 2. 凡 1960 年 10 月

1 日以后在尼日利亚出生,其父母中的任何一人, 或

其祖父母、外祖父母中的任何一人为尼日利亚公民

的人; 3.凡在尼日利亚境外出生, 其父母双方或一方

为尼日利亚公民的人。在这里, 1960 年 10 月 1 日

即是尼日利亚独立之日。/尼日利亚以其独立日的
前后出生来划分两类不同的人, 显然与其长期受殖

民统治,国家独立时间不长有关0 [ 4]
。在非洲国家独

立之时,以/ 独立日0划分有重大的现实意义。但随
着时间的推移,这种实际意义将最终失去。

四、法的一般原理也是非洲国家法的渊源之一

非洲国家在制定了成文法之外, 同时规定在成

文法不足的情况下, 法律的一般原理可作为非洲国

家法的形式渊源。如马达加斯加 1962 年 9 月 19 日

法令规定, / 成文法中如无规定, 或虽有规定但不够

确切或模糊不清, 法官可以适用一般的法律原则作

出判决0 ,无一般原则可依时, /法官得在必要时适用
诉讼当事人的习惯和惯例, 但这些习惯和惯例必须

是确实的、行之已久的并与公共利益准则不相抵触

的0 [ 2] ( P247)。

五、习惯法和伊斯兰法仍然适用

习惯法和伊斯兰法是欧洲殖民者到来以前就在

非洲广泛适用的法律。殖民时期, 欧洲殖民国家虽

然对习惯法和伊斯兰法的适用作了诸多限制, 但最

终并未完全废止他们。非洲国家独立后仍保留了习

惯法和伊斯兰法的适用。如尼日尔规定在成文法未

作规定或规定不明时, 可适用习惯法。尼日尔还进

一步规定了解决习惯法之间法律冲突的具体办法。

即: ( 1)有关结婚和离婚、子女的监护、因离婚而终止

婚姻关系时妻子的命运、或配偶一方的遗弃或死亡

等问题, 女方如是尼日尔人,应根据妻子一方的习惯

法解决争议, 否则依据丈夫一方的习惯法; ( 2)有关

赠与的问题, 依据赠与人的习惯法处理; ( 3)有关继

承问题, 根据死者的习惯法处理; ( 4)有关其他问题,

根据被告的习惯法处理。

马达加斯加的法律规定了两种婚姻仪式: 由登

记官在当地民政署主持的结婚仪式和以传统习惯法

方式举行的结婚仪式。在离婚方面相应也有两种仪

式。

阿尔及利亚的民事法律是伊斯兰法和5法国民
法典6的混合物。并且, 从阿尔及利亚司法实践来

说, 阿法院的判决趋向于扩大伊斯兰法的适用范围,

特别是过去法国殖民者对伊斯兰法限制和打击过多

的领域。阿尔及利亚当局在编撰5法规汇编6时, 往

往把一些有关伊斯兰法的规定也写进去。

非洲国家独立后 20 多年的司法实践证实,非洲

本土法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,因而一些过去不尊重

本土法的国家开始修改法律,承认本土习惯法和伊

斯兰法。刚果在 1983年修改5婚姻法6和5土地与财
产法6承认传统婚姻和传统的/公有地0。现在,塞内

加尔、喀麦隆、科特迪瓦、摩洛哥等国都实行现代法

与传统法并存的/ 混合法制0 [ 5] ( P37 ) 39)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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